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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21日（周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

月21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5月21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花园大道566号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环球会议厅。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缜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47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73,103,831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6.0557%（已剔除截止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 以下

同）。

其中，根据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众中国” ）与南京国轩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更名前的名称为“珠海国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国轩控股” ）、李缜、李晨（国轩控股、

李缜、李晨以下合称“创始股东方” ）分别于2020年5月28日、2024年12月11日签署的《关于国轩高科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及《关于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之补充协议》，在符合该协议

约定的前提下，自大众中国对公司战略投资涉及的相关股份均登记至大众中国名下起72个月内或大众

中国自行决定的更长期间内，大众中国将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的表决权，以使大众

中国的表决权比例比创始股东方的表决权比例低至少5%。 根据大众中国就本次股东会出具的授权委

托书，大众中国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17,609,618股，大众中国的表决权比例比创始方股东的表决权

比例低至少5%，符合双方就表决权安排达成的约定。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及通讯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7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46,995,827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4.4131%。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1,43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6,108,0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1.6425%。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1,47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6,895,76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2.9504%。

（4）境外发行证券的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境外上市全球存托凭证（以下简称“GDR” ）持有人委托代表0人，代表股份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0%。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会议。

二、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572,111,909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69%；反对797,722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2%；弃权194,2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39%。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572,033,009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32%；反对877,622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1%；弃权193,2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3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5,824,938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7166%；反对877,62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14%；弃权

193,2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20%。

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572,125,817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93%；反对843,014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1%；弃权135,0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3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5,917,746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9145%；反对843,01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76%；弃权

135,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79%。

4、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572,155,409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5%；反对816,322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4%；弃权132,1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3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5,947,338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9776%；反对816,32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07%；弃权

132,1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17%。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571,459,096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30%；反对1,258,592股，占

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6%；弃权386,143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6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5,251,025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6.4928%；反对1,258,59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38%；弃权

386,143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34%。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和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国轩控股、李缜、李晨、StevenCai、张宏立、王启岁等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262,334,593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12%；反对945,299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88%；弃权158,0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6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4,724,975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5925%；反对945,299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27%；弃权

158,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48%。

7、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提前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572,080,709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5%；反对876,822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0%；弃权146,3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5,872,638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8183%；反对876,82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97%；弃权

146,3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20%。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系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同意572,026,609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20%；反对879,222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4%；弃权198,0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5,818,538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7029%；反对879,22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48%；弃权

198,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22%。

9、审议通过《关于拟注册发行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同意572,053,109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67%；反对873,822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5%；弃权176,9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5,845,038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7595%；反对873,82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33%；弃权

176,9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72%。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实施办法〉的议案》

同意572,035,217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35%；反对916,614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9%；弃权152,0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6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5,827,146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7213%；反对916,61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46%；弃权

152,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召集人

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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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暨

2026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于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下午15:00-16: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以视频结合网络

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军先生，独立董事李姝女士，副总经理何捷先生，财务总监、首席

合规官、总法律顾问杜娟女士及董事会秘书苏静祎女士参加了说明会，并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

投资者关注的事项与投资者进行了交流与沟通。

公司已于2026年4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披露了《昊华科技关于召开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6-024）。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问题一：2025年全年和2026年一季度，公司业绩高增，其核心驱动力是什么？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的关心与支持！ 公司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价值营销理念，大

力开拓市场空间，持续深挖内部提质增效潜力，全面践行卓越运营管理。 在关键原材料采购降本、全产

业链成本优化、新产品研发与落地等重点工作上持续发力，经营业绩保持稳定增长。

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6.89亿元，同比增长19.49%；净利润16.42�亿元，同比增长48.60%。 公

司“3+1”业务板块全面向好，主营业务方面：高端氟材料板块受氟碳化学品供需改善、价格上调影响，

以及四季度锂电业务回暖，毛利同比增长110.82%、毛利率提高8.20pct。高端制造化工材料板块毛利同

比增长3.99%，毛利率提高0.23pct。 电子化学品业务板块市场供给持续增加，但整体需求仍然向好，公

司主导产品销量同比增长28.69%，毛利同比增长10.23%。 碳减排业务暨工程技术服务板块保持稳定增

长，毛利同比增长5.78%。

2026年一季度，公司实现“开门红” 目标，实现营业收入42.31亿元，同比增长34.02%；实现归母净

利润3.08亿元，同比增长66.73%。

公司实现业绩高增长，主要得益于：一是长期以来打造贯通全链条的创新生态，科技创新成为公司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公司研发底蕴深厚，具备丰富的技术积累与工程化经验，掌握一批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 公司立足科技型企业定位，经过数十年改革创新发展，已从研发平台、

研发投入、科技人才、创新机制等多维度构筑形成研发创新核心竞争力，具备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与

客户需求的技术更新迭代能力及原始创新能力，始终保持技术及服务领先性。二是持续深化体制、机制

改革，干事创业活力动力持续激发。 公司以实施“科改示范行动” 为契机，经过一系列的深化改革和奋

力攻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公司入选“科改示范企业” 以来获“标杆” 3次、

“优秀” 2次，连续保持“优秀” 及以上评级。 公司建立了前端研发与终端销售双向反馈联动机制，形成

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的技术营销与创新研发模式，积极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 公司还建立了科技

人员分享科技成果转化效益机制，实施项目收益分红、员工跟投、股权激励等多项中长期激励，通过持

续健全并落实创新激励机制，员工干事创业热情不断激发。三是着力构建卓越运营体系，运营效率持续

优化，价值创造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聚焦客户价值创造和股东回报，推行国际领先企业运营管理先进

理念与方法工具，通过对标融合行业准则、管理理论方法和最佳实践，在业务全链条开展卓越运营体系

建设，覆盖营销、采购、生产、物流等从线索到回款全价值链流程，不断强化全价值链运营管控质效，打

造“客户导向、价值创造、事前算赢、领导垂范、以人为本、追求卓越” 的卓越运营文化，实现经营实力、

效益效率、经营成长、技术经济“四个一流” ，精益运营和精细化管理能力得到系统提升。

问题二：从年报中了解到，你公司在多孔材料与分离转化、高端装备涂料等领域建有国家级研发平

台，可否就这两个平台的基本情况，以及平台对公司发展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行简要介绍？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的关心与支持!� 2025年初，公司所属西南院牵头联合复旦大学，

海化院牵头联合山东大学与复旦大学，组建的多孔材料与分离转化、高端装备涂料领域2个国家级重点

实验室获得国家科技部批复同意建设。两个国家级平台对公司瞄准重大科技攻关战略需求与产业发展

需要，在稀有气体分离纯化、工业排放气综合利用、碳捕集、碳一化学，以及大型船舶、先进飞行器等高

端装备涂料方面，解决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

义。

2025年，依托平台有力支撑，公司所属西南院、海化院产出系列标志性科技成果。 西南院煤制天然

气甲烷化成套技术实现首次国产化应用；甲醇合成技术应用的大规模绿色甲醇生产项目入选国家能源

局首批9个绿色液体燃料技术攻关与产业化试点；“变压吸附法回收利用工业副产气技术” 入选国家工

信部《第一批先进适用技术名单》。 海化院高性能涂料不断向重大装备拓展并广泛应用，破冰、防冰等

涂料应用于“雪龙2号”极地科考船；平台团队入选国务院国资委10个“中央企业优秀创新团队” 之一。

2个子企业获工信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省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各1项。此外，通过发挥平台载体资源凝聚

作用，已自主培养、柔性引进国家级科技人才超7人，夯实创新“第一资源” 。

下一步，公司将从加强组织保障、优化攻关布局、加大投入力度、深化人才引培等方面，持续强化对

重要平台的支持，进一步发挥平台载体创新引领与支撑作用。

问题三：请介绍公司当前氟化工各品类现有产能、近两年规划落地的新增产能规模及投产进度，同

时结合行业整体供给格局，研判后续行业是否会出现产能过剩，以及公司面临的相关经营风险与应对

举措？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的关心与支持!�公司具备完整的氟化工产业链，业务布局覆盖氟

碳化学品、氟聚合物、氟精细化学品及含氟锂电材料等领域，产品体系多元，包含制冷剂、灭火剂、氟树

脂、氟橡胶、含氟中间体、电解液等，整体抗风险能力较强。 现有主要产品产能情况为：氟制冷剂产能

92500吨，灭火剂 8200吨，电解液250000吨，六氟磷酸锂9000吨，聚四氟乙烯树脂51000吨，氟橡胶

1500吨，PVDF树脂22500吨。

展望化工行业，在供给侧出清、政策反内卷、新能源与AI双轮驱动、全球供应链重构四重力量推动

下，正式告别产能过剩、低价内卷的旧格局，进入“强者恒强、盈利修复、价值重估” 的全新阶段，实现稳

健复苏并迈向高质量发展，行业整体景气度持续提升，主要体现在供给格局优化、政策精准赋能、技术

迭代加速、需求结构升级等方面。目前，制冷剂行业进入“淘汰落后、管控升级、替代加速” 的关键节点，

政策构建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二代制冷剂（HCFCs）配额持续压缩，三代制冷剂（HFCs）总量锁死、

结构性增长，四代制冷剂（HFOs）替代加速但成本仍是瓶颈。 具体来看，二代制冷剂依托存量设备维

修刚需托底，价格震荡上行但空间有限；三代制冷剂受配额刚性、库存低位、下游需求稳健及出口暴增

等因素驱动，全年维持强景气度，价格高位上行，成为全年涨幅最确定的细分赛道；四代制冷剂价格高

位缓降，主要应用于高端领域，大规模替代仍需等待核心专利到期后产能释放与成本下降。 锂电材料、

含氟聚合物、氟精细化学品受益于新能源产业持续高景气，需求与价格延续回暖态势。2026年全球新能

源汽车、储能产业持续增长，带动六氟磷酸锂、PVDF等产品需求增加，其中六氟磷酸锂3个月涨幅达

158%，PVDF价格回升，同时医药农药产销量稳步回升、大消费刺激政策持续落地，进一步拉动氟精细

化学品需求增长，行业盈利水平有所改善。

综合分析2026年发展形势，全球经济结构性变革与国内经济稳中有进形成共振，化工行业进入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元年，公司面临的发展机遇远大于挑战，仍处于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市场空间

更加广阔，发展前景可期。公司在高端氟化工、高端制造化工材料、电子化学品、工程技术服务等产业链

上的深厚科研积累和技术转化能力，与行业发展趋势高度契合，在技术创新、生产制造等方面的行业领

先优势进一步凸显，契合国家“化工反内卷”“发展高端化工新材料” 的政策导向，作为我国科技革命

和产业革命的排头兵，有望持续获得更多政策支持，依托行业复苏红利与自身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扩大

市场份额，实现高质量发展。

问题四：展望2026，公司认为最主要的增长驱动力是什么？是否有新业务或新产品能成为重要的利

润增长点？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的关心与支持!� 2026年，公司将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以科技

创新为驱动，以深化改革为动力，全面推进“科技昊华”建设，奋力实现“十五五” 良好开局。 公司将重

点推进以下工作：

一是创新驱动，培育新质生产力。 加快科技攻关，培育壮大创新优势。 全面启动“科技昊华”建设，

布局实施科技筑基工程、技术攻坚工程、开放创新工程、人才汇聚工程、治理提升工程“五大工程” 。 围

绕“做优增量”加大研发投入，稳步提高基础研究、绿色低碳投入占比，构建项目全周期闭环管理体系。

二是推进重点项目，激发内生动力。 强化内部激励体系变革，探索建立人效考核机制，树立价值导向标

杆，推进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推进西南电子气体项目二期、含氟高端精细化学品项目、高性能

民用航空涂料项目等重点存量项目建成投产，推动集成电路用刻蚀气项目、民航飞机密封型材扩产增

效与自主化能力提升项目等一批增量新开工项目按计划实施，力争早日投产创效。三是提升管理效能，

统筹发展与安全。强化专业管理，提升一体化管理水平，增强运营管理穿透性。深化体系建设，增强卓越

运营质效，推进ERP系统升级建设，打造卓越运营一体化管理平台，实现所属企业系统平台全覆盖。 以

前端赋能与决策支撑为目标，打造数据同源、实时联动的业财一体新生态。 加快推进AI场景落地运行，

积极开展“AI+” 在科研、生产、管理等领域的探索实践。 聚焦AI+研发深度融合，大力提升研发实验效

能。 围绕提质增效，加快推进AI+生产场景落地，实现降本增效与质量升级双重突破。 深入践行安全环

保理念，实现HSE管理“四个零”目标，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聚焦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持续加大安全

环保投入，实施老旧装置换新改造，全面推行装置零手操。 加快实施“智能工厂+智慧HSE” ,提升风险

防控、监测、预警、处置能力，建立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机制。 加快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和设备能效升

级，试点开展零碳园区/工厂建设。 加强绿色低碳科技创新，推动碳资源捕集与高效利用技术、变压吸附

提氢技术的提升突破及工业化应用，围绕含氟温室气体控制与PFAS替代持续开发环保型新产品。

问题五：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有哪些举措？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的关心与支持!�公司立足科技型企业定位，着力从研发投入、攻

关布局、平台构建、人才引培、成果转化、创新机制等方面，持续强化自身核心能力建设，逐步形成能够

快速响应市场变化与客户需求的技术更新迭代能力及原始创新能力， 始终保持技术及服务领先性，有

力支撑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

一是强化研发精准性投入。一方面确保研发投入充足稳定，另一方面保证研发投入聚焦主业发展。

二是积极承担高层级科技项目，服务重大科技攻关，同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三是构建高能级研发平台

矩阵。通过以平台为纽带，与复旦大学、山东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中科院上海

有机所等高校及科研机构建立了紧密稳定的合作关系，构建“产学研用” 全链条集智攻关模式。四是强

化创新第一资源支撑。 始终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 ，着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活力充沛、具

有“科学家精神” 的科技人才队伍。公司拥有以国家技术发明奖及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国家教育部

“重要工程”人才、国家工信部“重要工程” 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30余名国家级高层次人

才为核心，数量、年龄分布呈“金字塔”构型的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科技领航人才-青年科技英

才四级人才梯队，科技人才数量占比达30%，为持续性研发创新提供不竭动力。五是发挥工程化技术优

势，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公司形成覆盖从实验室到产业化全链条创新的集成优势。一方面具备

条件为化工行业提供工程设计、工程总承包、工程咨询等多种技术服务，并借此增强自身工艺技术配套

催化剂等产品的需求粘性。 另一方面具备能力为自有核心技术工程化放大提供技术保障，有效衔接科

技研发与成果转化，促进加快成果产业化进程，并从根本上构建知识产权“护城河” 。

问题六：2026年一季度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大幅转负至 -� 7.51�亿元，同时应收账款、存货规

模明显攀升，且应收账款增速显著高于营收增速，请问这一现象形成原因？ 以及现金流改善的举措？ 同

时，公司应收账款持续攀升的原因，以及有何回款举措？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的关心与支持！ 一季度锂电等氟化工业务市场复苏，公司产能得

到进一步释放，相关产品销售账期较长，同时增加原材料存货对抗涨价风险，以及公司新增电子气体产

品，销售还未到回款期，碳减排工程业务去年年底收到大额预收款一季度进入项目建设期，支出较大；

随着新增产品到正常回款期，预计公司二季度经营性现金流将得到改善。

下一步，公司将持续强化营运资金管理，构建营运资金“一三三” 管理体系，树立“效率为大、现金

为王” 的观点，建立三层机制，抓好三个环节，实现“有利润的收入” 和“有现金流的利润” 。 以营运资

金体系化管理为抓手，以信用风险精准防控为底线，以前端赋能与决策支撑为目标，打造数据同源、实

时联动的业财一体新生态。

本次公司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全部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 公司对投资者参加本次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

会表示感谢，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相关信息请以公司正式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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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1日

其中，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21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

30�和下午13:00一15:00。

2、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容达路7号院中国电科太极信息产业园C座会议中心。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召集人和主持人：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召集、由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董事仲恺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318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248,287,53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9.8387%，其中：

1、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

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共计4人，共

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12,614,98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4.1149%。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314人，

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5,672,5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7238%。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外其他股

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31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35,672,75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5.7238%。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46,176,1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96%； 反对2,

00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81%；弃权10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3,561,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4.0812%；反对2,00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247%；弃

权10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941%。

（二）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243,478,8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33%； 反对4,

688,8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85%；弃权1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0,864,0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6.5200%；反对4,688,8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441%；

弃权1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358%。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46,157,1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20%； 反对2,

02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52%；弃权10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8%。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3,542,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4.0279%；反对2,02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741%；弃

权10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8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原《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制度》同时废止。

表决情况： 同意246,121,6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77%； 反对2,

07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47%；弃权9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3,506,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9284%；反对2,07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095%；弃

权9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21%。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46,118,3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63%； 反对2,

07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52%；弃权9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5%。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3,503,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9192%；反对2,07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128%；弃

权9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8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电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五研究所

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2,711,768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996％；反对

2,840,88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637％；弃权120,100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67％。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2,711,7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1.6996%；反对2,840,8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637%；弃

权12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367%。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电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五研究所

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2,655,068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407％；反对

2,837,08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31％；弃权180,600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63％。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2,655,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1.5407%；反对2,837,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31%；弃

权18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063%。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电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五研究所

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3,547,05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411％；反对

1,946,2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557％；弃权179,500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2％。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3,547,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4.0411%；反对1,94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557%；弃

权17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032%。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43,509,06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754％； 反对4,

597,87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18％；弃权180,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7％。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0,894,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6.6047%；反对4,597,8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890%；

弃权18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506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王力、张晓庆两位见证律师为本次股东会出具了会议见证法律意见，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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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于2026年5月21日下午14:30在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

18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会召集人为董事会，会议采用现场会议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主持人为董事长贾春琳先生，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2、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33人 （其中1名现场参会股东接受1名非现场参会股东委托代为表

决），代表股份161,827,9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80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其中1名现场参会股东接受1名非现场参会股东委托代为表决），

代表股份158,863,2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23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28人，代表股份2,964,6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6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30人， 代表股份3,133,07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8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68,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28人，代表股份2,964,6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66%。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以现场和线上方式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

员有：董事长贾春琳，董事、副总经理唐正军，董事、财务总监许菊平，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肖薇，见证

律师宋雯、温雅丽；线上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董事汤武，职工董事栗庆岐，独立董事敖然、樊小刚、杨剑

萍，副总经理贾曦。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0�《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872,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97%；反对767,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43%；弃权18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77,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124%；反对76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999%；弃权18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877%。

表决结果为通过。

提案2.00�《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848,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45%；反对904,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86%；弃权7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53,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7240%；反对90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535%；弃权7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25%。

表决结果为通过。

提案3.00�《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812,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23%；反对906,3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01%； 弃权109,42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7,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781%；反对906,3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294%；弃权109,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924%。

表决结果为通过。

提案4.00�《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5,5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2053%；反对942,9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967%；弃权84,5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5,5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2053%；反对942,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967%；弃权84,5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80%。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通过。

提案5.00�《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832,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47%；反对922,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98%；弃权7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37,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165%；反对92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312%；弃权7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23%。

表决结果为通过。

提案6.00�《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886,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84%；反对752,8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52%；弃权188,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1,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570%；反对752,8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282%；弃权188,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149%。

表决结果为通过。

提案7.00�《关于废止并重新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830,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34%；反对931,0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53%；弃权66,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35,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1495%；反对931,0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168%；弃权66,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37%。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

2、见证律师：宋雯、温雅丽；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与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

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关于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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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

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唐正军先生、 董事兼财务总监许菊平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1月23日披露了《关于部分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拟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6005）。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唐正军先生计划在减

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之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68,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0.0691%）； 董事兼财务总监许菊平女士计划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之

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82,65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155%）。

近日，公司收到唐正军先生、许菊平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实施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姓名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

许菊平 集中竞价交易

2026年2月25日 8.28 5,000 0.0009

2026年5月19日 6.91 77,600 0.0146

唐正军 集中竞价交易 2026年5月20日 6.82 142,000 0.0267

注：上述股东减持的股份来源于公司股权激励以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累计取得的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姓名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股情况 本次减持后持股情况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唐正军

合计持有股份 1,472,000 0.2763 1,330,000 0.2497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368,000 0.0691 226,000 0.0424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04,000 0.2073 1,104,000 0.2073

许菊平

合计持有股份 330,600 0.0621 248,000 0.0466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82,650 0.0155 50 0.0001

有限售条件股份 247,950 0.0465 247,950 0.0465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股东减持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

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已披露的减持计划范围内，不存在违反

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三）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

（四）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三、备查文件

上述减持主体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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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韵文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6年5月21日，上海龙韵文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因公司经营管理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提名，同意聘任蓝艺群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为止。 蓝艺群先生简历见附件。

蓝艺群先生具备担任公司副总裁的相关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和管理能力，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截至目前，蓝艺群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特此公告。

上海龙韵文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件：蓝艺群先生简历

蓝艺群，男，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汉族，本科学历。 2012年11月加入公司，历

任公司漳州分公司副总经理、厦门分公司总经理、深圳分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国际品牌中心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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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韵文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12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年度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6月12日13点3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碧波路690号张江微电子港6号楼青奢共享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12日

至2026年6月1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3 《2025年度报告》及《2025年度报告摘要》 √

4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5 《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6 《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

7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的议案》 √

8 《关于对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 √

9 《关于2025年度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

10 《关于公司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11 《关于预计2026年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

12 《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13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披露信息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披

露媒体《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http://www.sse.com.cn）刊载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13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0、1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段佩璋、方小琴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

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

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729 ST龙韵 2026/6/5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现场登记

（1）个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原件；个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

议的，受托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2）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有效证明、

加盖公章的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和股东账户卡；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

的法人股东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股东账户卡。

（3）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电子邮件方式登记，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6年6月11日上午9:30-12:00，下午14:30-16:30（信函以收到邮戳为准）。

3、登记地点：上海龙韵文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4、联系人：孙贤龙

5、联系电话：021-58823977�电子邮箱：longyuntzz@obm.com.cn

6、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118号滨江万科中心16楼 邮编：200120

六、其他事项

1、为保障参会安全，参加本次股东会特别提示如下：

（1）建议股东及股东代表优先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会。

（2）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应配合做好参会登记，并全程保持必要的

座次距离。

2、会期半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及其他相关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上海龙韵文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龙韵文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12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3 《2025年度报告》及《2025年度报告摘要》

4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 《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 《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7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的议案》

8 《关于对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

9 《关于2025年度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1 《关于预计2026年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12 《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13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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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韵文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

2025

年度业绩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业绩承诺的基本情况

（一）收购时的业绩承诺

2022�年 9�月 30�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贺州辰

月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签署股权收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收购贺州辰

月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上海辰月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辰月” ）。 同日，公司

与上海辰月原股东徐州和恒信息技术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徐州和恒” ）、湖州树彤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湖州树彤” ）及上海辰月以及徐州和恒有限合伙人段佩璋、普通合伙人段泽

坤，湖州树彤普通合伙人李龙波、有限合伙人顾明，签订了《股权收购协议》，上海辰月 2022� 年度、

2023�年度、2024�年度逐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070�万元、1,660�万元、2,070�万元，承诺期

累计承诺的净利润总和为 4,800�万元。 承诺期内，若上海辰月截至期末累积净利润低于截至当期期

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则承诺方对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进行相应补偿。

（二）业绩承诺方案调整

2022�年 12�月 15�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收

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与上海辰月原股东徐州和恒、湖州树彤及上海辰月以及

段佩璋、段泽坤、李龙波、顾明，签订了《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业绩承诺方案调整如下：

原承诺期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 变更为 “2023� 年度、2024年度、2025� 年度、

2026�年” ，2022�年度不再进行业绩承诺，原业绩承诺“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度逐年实现的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070�万元、1,660万元、2,070�万元， 承诺期累计承诺的净利润总和为 4,800�

万元” ，变更为“2023年度、2024�年度、2025�年度、2026�年度逐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660�

万元、2,070�万元、2,580�万元、2,770�万元，承诺期累计承诺的净利润总和为 9,080万元” ，同时，相

应调整业绩补偿计算方式，2023�年、2024�年、2025�年、2026年各会计年度结束，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之鉴证报告》之后，若实际经营业绩未达业绩承诺，则触发业绩补偿条款，以变更

后的股权收购交易补偿公式为原则进行业绩补偿。

（三）业绩补偿公式

1、如标的公司在 2023�年、2024�年、2025�年中任一年度期末实现的净利润低于当年承诺净利润

的 90%，则需向上市公司进行现金补偿；否则，无需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金额=（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末承诺的净利润－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末实现的净利润）÷

标的公司累计承诺净利润总和×乙方已收到的交易对价款－累计已补偿金额

2、如标的公司截至 2026�年期末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但不低于累计承诺净利

润的 50%的，丁方将对上市公司进行现金补偿，应当补偿的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2026�年应补偿金额=（标的公司截至 2026�年期末累计承诺的净利润－标的公司截至 2026�年

期末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标的公司累计承诺净利润总和×本次交易之交易价格（即 20,000�万元）

－累计已补偿金额

二、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海辰月 2025�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众会

字（2026）第 07342号审计报告。经审计，上海辰月 2025�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2,003.49�万元，完成率

为77.65%，2025�年未完成承诺业绩。 按照《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由原股东以现金方式

向上市公司的补偿金额为 1,059.33�万元。

三、业绩补偿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业绩承诺方支付的业绩承诺补偿款，合计为现金1,059.33万元。 至

此，业绩承诺方2025年未完成业绩承诺事项的业绩补偿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

特此公告。

上海龙韵文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